
二零零六年十一月三日  
資料文件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外判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政府就外判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服務邀

請提交建議書的結果。  
 
 
背景  
 
2. 在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二日的會議上，我們向委員會匯

報了政府對香港郵政核證機關提供的電子證書服務進行的

檢討的結果。基於檢討的結果，政府認為香港郵政核證機關

現時倚靠政府大量資助，及從香港郵政的郵政服務收入作出

補貼的運作模式，長遠來說並不可行 1。我們向委員簡介我們

建議，即探討與私營機構合作的可能性及可產生的協同效

應，透過發出提交建議書的邀請，邀請私營機構參與經營香

港郵政核證機關的電子證書服務，及提供新的增值服務／業

務。我們的目標，是令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營運可達致財政

自給，並進一步提高電子證書的使用率。在該會議上，我們

承諾在適當的時候向委員匯報邀請提交建議書的結果，及香

港郵政核證核機關的服務的未來路向。  
 
 
邀請提交建議書的結果  
 
3. 香港郵政在二零零六年六月十六日至八月二日進行公開

招標，邀請私營機構就參與提供電子證書服務提交建議書。

                                                 
1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月中，香港郵政核證機關已發出約 154萬張個人及機構電子證書，其中包括
126 萬張內置於智能身份證的免費個人電子證書及 28 萬張其他類別的電子證書。現時，在 154
萬張電子證書當中，只有約 6 萬張(約 4%)為須繳費的電子證書。這些繳費，連同經營核證機關

的其他收入，在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僅能為香港郵政核證機關抵消少於 40%的年度營運成本。

截至二零零六年三月底，香港郵政核證機關累積的營運虧損約為 1.05億元(如將折舊計算在內則
為 1.6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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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期間，我們共收到三份投標建議書。政府按預先定下

並隨招標文件公布的評估準則對投標建議作出公平和客觀

的評審後，選出了由香港億軟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交的建議

書。  
 
4. 根據合約條款，承辦商將由二零零七年四月一日起提供

電子證書服務，為期四年，直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為

止。郵政署署長將仍是《電子交易條例》下的認可核證機關。

與電子證書有關的資料由政府擁有，而承辦商只有在履行合

約以提供電子證書服務時，才可使用這些資料。政府會負責

在合約期內監察承辦商的服務表現。  
 
 
由承辦商提供的服務  
 
5. 承辦商在二零零七年四月一日接手提供電子證書服務

後，服務水平將與現時市民獲提供的維持不變，包括保持同

樣的服務中心及服務時間。承辦商將負責承擔提供電子證書

服務的一切營運開支，並會向電子證書的用戶收取服務費和

續期費。收費亦將維持不變。  
 
6. 承辦商在投標建議中，亦提出了多項增值服務建議。這

是其業務計劃的一部份，目的是要令核證機關的營運可達致

財政自給。這些增值服務將以承辦商商號的品牌推出，以別

於電子證書服務。政府歡迎這些增值服務建議，但承辦商需

要與政府作深入商討，以確保任何涉及電子證書運作的增值

服務，除履行合約條款及條件的規定外，亦須遵守《電子交

易條例》、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政府保安規則及規例，

以及《個人資料 (私隱 )條例》有關私隱的規定。  
 
 
保安及保障私隱  
 
7. 由於承辦商將會運作載有超過 150 萬名香港市民的個人
資料的系統，我們實施了一系列保安措施以保護電子證書持

有人的個人資料私隱。  
 

(a) 首先，在籌備公開招標時，政府曾進行私隱影響評

估，確保合約條款已納入足夠的保安措施，以保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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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證書持有人的個人資料私隱。政府亦諮詢了私隱專

員公署，並已將公署的意見加入招標文件的條款內。 
 

(b) 第二，承辦商必須遵守《電子交易條例》、認可核證

機關業務守則、政府保安規則及規例、《個人資料 (私
隱 )條例》，以及合約條款的規定。在合約條款的規定

中，包括訂明承辦商每六個月須向政府提交一份由獨

立的第三方擬備的報告，該報告須載有一份保安風險

評估，以評估該承辦商是否有能力履行其保安及保護

資料的責任。另外，根據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香

港郵政核證機關每十二個月須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提交一份由獨立的第三方擬備的報告，以評估該核證

機關是否有遵守《電子交易條例》及業務守則的規

定。這份報告並會對承辦商的服務表現作出評估。我

們相信由第三方進行查核能提供足夠保障，以監察承

辦商是否有遵守有關規例。  
 

(c) 最後，合約中清楚訂明，與電子證書有關的資料由政

府擁有，而承辦商只有在履行合約以提供電子證書服

務時，才可使用電子證書持有人的個人資料。若承辦

商提供其他增值服務，必須徵詢電子證書持有人是否

願意接收有關這些服務的資料。  
 
 
 
工商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二零零六年十一月  


